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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光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已設置 LINE@行動官網及臉書粉絲專頁，可透過行動裝置

同步接收最新會計、稅務、公司法等訊息。 

 德光官網 https://www.tktcpa.com.tw 

 歡迎使用諮詢 email: cpa@tktcpa.com.tw 或德光 LINE@一對一諮詢。 

 請以下列之一連結方式加入，也歡迎轉寄好友分享： 

            https://line.me/R/ti/p/%40fmi8206j 

 

《內地稅新頒函釋》 

1. 

車輛經核准免稅後身心障礙者出境恢復課稅規定，並廢止本部 103年 9月 11日台

財稅字第 10304611390號令有關本部 95年 6月 2日台財稅字第 09504735570號

函及 97年 11月 13日台財稅字第 09704761780號函之部分。  
http://bit.ly/2FkSewm 

《官方稅務新聞》 

2. 
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合夥人僅剩 1人，應辦理決算及清算申報 

http://bit.ly/2FmuKXt 

3. 
於除權除息日後繼承公開上市股票仍應依收盤價課徵遺產稅 

http://bit.ly/2FnKCJc 

4. 
繼承人未成年無父母時應由其監護人代為申報遺產稅 

http://bit.ly/2FoxyDE 

5. 
營利事業車輛汰舊換新減徵退還貨物稅應列入年度所得課稅 

http://bit.ly/2Fifon2 
《報章稅務新聞》 

1. 
漏稅補報未繳清 照罰 

http://bit.ly/2MYSHum 

2. 
列報外銷損失 須檢附證明 

http://bit.ly/2MZ2QXW 
 

德光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地址︰台北市民生東路 2段 172號 11樓 

TEL︰2516-7989    FAX︰2506-6189 

日期︰108.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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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光電子報 
〈稅務、會計及公司法令〉 
  

  T. K. TSAI & CO., CPAS 

https://www.tktcpa.com.tw/
mailto:cpa@tktcpa.com.tw
https://line.me/R/ti/p/%40fmi8206j
http://bit.ly/2FkSewm
http://bit.ly/2FmuKXt
http://bit.ly/2FnKCJc
http://bit.ly/2FoxyDE
http://bit.ly/2Fifon2
http://bit.ly/2MYSHum
http://bit.ly/2MZ2QX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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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籍旅客退稅 三方式 

http://bit.ly/2N1Gsgo 

4. 
合夥變獨資 須重辦登記 

http://bit.ly/2N0zatv 

5. 
投資台灣三大方案 7月上路 

http://bit.ly/2FkTBv0 

 

1. 車輛經核准免稅後身心障礙者出境恢復課稅規定，並廢止本部 103年 9月 11日

台財稅字第 10304611390號令有關本部 95年 6月 2日台財稅字第 09504735570號函

及 97年 11月 13日台財稅字第 09704761780號函之部分。 

【財政部 108.06.19台財稅字第 1080007140號令】 

說明:  

一、 

身心障礙者本人所有供其使用之車輛，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定免

徵使用牌照稅，嗣身心障礙者出境 2 年以上，戶籍經戶政機關逕為遷出登記者，原

免稅車輛應認非屬供該身心障礙者使用，應自逕為遷出登記之日恢復課稅。至身心

障礙者出境，於其戶籍未經戶政機關逕為遷出登記前，該車輛仍得認屬供該身心障

礙者使用，准免予補徵；配偶或同一戶籍二親等以內親屬所有供該身心障礙者使用

之車輛亦同。 

二、 

前點恢復課稅之免稅車輛，嗣該身心障礙者入境並辦竣戶籍遷入登記，其所有供其

使用之車輛，應依同條第 2 項規定辦理免徵使用牌照稅手續，並溯自戶籍遷入登記

之日免徵；配偶或同一戶籍二親等以內親屬所有供該身心障礙者使用之車輛，則自

申請之日免徵。 

三、 

配合 103年 6月 18日修正公布使用牌照稅法第 7條第 1項第 8款規定，廢止本部 103

年 9 月 11 日台財稅字第 10304611390 號令有關本部 95 年 6 月 2 日台財稅字第

09504735570號函及 97年 11月 13日台財稅字第 09704761780號函之部分。 

新頒函釋係以財政部各稅法令彙編最新版本印行後所頒布之解釋函令為限。 

 

2. 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合夥人僅剩 1人，應辦理決算及清算申報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2019/06/19】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潮州稽徵所表示，近日常有會計事務所來電詢問，合夥組織

之營利事業變更負責人或合夥人退夥時，是否要辦理決、清算申報呢？ 

該所說明，依民法第 667 條第 1 項規定意旨，合夥組織之成立、存續須有合夥人 2

http://bit.ly/2N1Gsgo
http://bit.ly/2N0zatv
http://bit.ly/2FkTB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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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上。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若因合夥人退夥或負責人將其出資額轉讓，致合夥

人只剩 1 人時，其存續要件即有欠缺，自應解散辦理註銷登記，並依所得稅法第 75

條規定辦理當期決算及清算申報；而合夥人之一如欲以獨資組織方式成立營利事業

者，則應另行申請設立登記。至於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如僅變更負責人或合夥人，

其合夥人數仍為 2 人以上者，因其營利事業主體並未因此而有解散、廢止或轉讓之

情形，可以免辦理當期決算及清算申報。 

該所特別提醒，請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注意其負責人及合夥人之變更及退夥情形，

並按相關規定辦理申報作業，若有相關法令疑義，，請以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洽詢，國稅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3. 於除權除息日後繼承公開上市股票仍應依收盤價課徵遺產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2019/06/19】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被繼承人遺有公開上市股票，其於繼承事實發生

時，該股票發行公司已除權或除息者，仍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 28條規定，

以繼承開始日該項股票之收盤價估值課徵遺產稅。繼承人取得依該次除權日或除息

日被繼承人名下該項股票所配發之股票或現金股利，可適用所得稅法第 4條第 1項

第 17款規定，免納所得稅。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4. 繼承人未成年無父母時應由其監護人代為申報遺產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2019/06/19】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被繼承人死亡後，僅遺有未成年之繼承人，而無

父母為其法定代理人時，應置監護人，關於被繼承人之遺產稅，應由繼承人之監護

人代為申報。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5. 營利事業車輛汰舊換新減徵退還貨物稅應列入年度所得課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2019/06/19】 

中區國稅局南投分局表示，營利事業汰舊換新車所領貨物稅退稅款，屬政府補助款

性質，應列入取得年度之其他收入申報，並依所得稅法第 24條規定，計算營利事業

所得額課稅。 

該分局查核 106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發現部分營利事業單位接受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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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換新車所領貨物稅退稅款，未列入取得年度申報其他收入，致漏報當年度所得，

該分局呼籲，各營利事業於收到此類補助款時，應列入取得年度之其他收入，並依

規定申報課徵所得稅，如有漏報上開所得，致短漏繳稅捐達一定標準者，稽徵機關

將依所得稅法第 110條規定予以處罰。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